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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oC 14/16 

妇女事务委员会  

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六日第八十四次会议记录  

出席者︰  刘靳丽娟女士  (主席 )  

 谭赣兰女士  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  

(副主席 )  

 A r u n a  G U R U N G 女士  

关蕙女士  

孔美琪博士  

林惠玲女士  

梁陈智明女士  

伍婉婷女士  

庞爱兰女士  

苏洁莹医生  

黄幸怡女士  

王佩儿女士  

黄佑荣先生  

叶文娟女士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社会福利署署长  

因事  

缺席者︰  

陈丽云教授  

洪雪莲教授  

李翠莎博士  

梁颂恩女士  

蔡永忠先生  

黄舒明女士  

王少华女士  

严楚碧女士  

杨建霞女士  

刘可仪女士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助理秘书长 ( 5 B )  

列席者︰  梁振荣先生  

李咏璇女士  

劳工及福利局副秘书长 (福利 ) 1 (署理 )  

劳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(福利 )2  

 陈楚颖女士  劳工及福利局助理秘书长 (福利 )2A  

(秘书 )  

 韦俊彦先生  

陈黄洁明女士  

 

劳工及福利局助理秘书长 (福利 )2C  

劳工及福利局总行政主任 (特别职务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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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程  

项目 1：  

唐智强先生  

黄霆芝女士  

劳工处处长  

劳工处助理处长 (政策支持 )  

   
议程  

项目 2：  

冯民重先生  社会福利署助理署长 (家庭及儿童福利 )  

   

 

项目 1：《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》草拟本咨询  

1 .1  主 席 欢 迎 唐 智 强 先 生 与 黄 霆 芝 女 士 出 席 会 议 。 黄 霆 芝 女 士 使 用 投

影 片 简 介 劳 工 处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公 布 的 《 职 业 介 绍 所 实 务 守

则 》 (《 守 则 》 )草 拟 本 。 该 草 拟 本 正 进 行 公 众 咨 询 ， 咨 询 期 在 二 零 一

六年六月十七日结束。   

1 . 2  唐 智 强 先 生 表 示 ， 这 份 拟 议 《 守 则 》 旨 在 促 进 职 业 介 绍 所 业 界 的

专 业 水 平 和 服 务 质 素 。 他 特 别 指 出 ， 当 中 第 四 章 载 述 了 劳 工 处 处 长 期

望 职 业 介 绍 所 持 牌 人 在 经 营 其 业 务 时 应 达 到 的 最 低 标 准 ， 持 牌 人 可 否

达 到 这 些 标 准 ， 是 处 长 考 虑 其 是 否 经 办 职 业 介 绍 所 的 适 当 人 选 时 的 重

要 因 素 之 一 。 第 四 章 所 载 的 一 些 标 准 ， 与 涉 及 外 籍 佣 工 (外 佣 )就 业 服

务 的 职 业 介 绍 所 尤 其 相 关 ， 有 关 服 务 包 括 与 求 职 者 和 雇 主 拟 订 服 务 协

议 ， 以 及 提 供 雇 佣 合 约 予 立 约 双 方 。 《 守 则 》 也 订 明 职 业 介 绍 所 应 避

免牵涉在求职者的财务事宜。  

1 . 3  黄 女 士 补 充 说 ， 政 府 对 职 业 介 绍 所 一 向 严 厉 执 法 ， 特 别 着 力 打 击

无 牌 经 营 和 向 求 职 者 滥 收 佣 金 的 职 业 介 绍 所 。 劳 工 处 接 获 投 诉 后 会 立

即 展 开 调 查 ， 如 有 足 够 证 据 便 会 提 出 检 控 。 在 《 守 则 》 正 式 颁 布 后 ，

劳 工 处 可 就 查 察 到 的 违 规 事 项 向 职 业 介 绍 所 发 出 警 告 信 ， 敦 促 其 纠 正

违 规 事 项 ； 如 违 规 情 况 持 续 ， 劳 工 处 可 撤 销 其 牌 照 。 除 了 制 定 《 守

则 》 加 强 规 管 外 ， 劳 工 处 会 继 续 进 行 公 众 教 育 ， 以 提 升 业 界 的 专 业 水

平 和 服 务 质 素 ， 并 增 进 求 职 者 和 雇 主 对 其 权 利 与 义 务 的 认 识 。 在 这 方

面 ， 劳 工 处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四 月 印 制 了 一 份 简 明 的 单 张 ， 列 出 外 佣 、 雇

主 和 职 业 介 绍 所 「 应 」 及 「 不 应 」 做 的 事 。 单 张 除 了 中 、 英 文 版 ， 也

备 有 外 佣 常 用 语 言 的 版 本 。 此 外 ， 劳 工 处 设 立 了 专 门 网 站 ， 方 便 各 界

获取与聘用外佣有关的信息。  

1 . 4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据 说 有 职 业 介 绍 所 从 事 放 债 活 动 ， 强 迫 外 佣 签 借 私

人 贷 款 。 她 建 议 ， 如 有 持 牌 人 强 迫 外 佣 借 贷 ， 劳 工 处 在 考 虑 是 否 发 出

或 续 发 职 业 介 绍 所 牌 照 时 ， 应 与 入 境 事 务 处 (入 境 处 )和 香 港 警 务 处 紧

密 合 作 ， 以 确 保 职 业 介 绍 所 持 牌 人 正 当 地 经 营 业 务 。 另 有 委 员 表 示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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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 说 那 些 有 不 良 纪 录 的 职 业 介 绍 所 经 营 者 即 使 被 撤 销 牌 照 ， 会 改 用 别

的公司名义重新申请职业介绍所牌照。  

1 . 5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颁 布 《 守 则 》 有 助 更 妥 善 规 管 职 业 介 绍 所 业 界 ， 特

别 是 从 事 外 佣 就 业 服 务 的 职 业 介 绍 所 。 她 建 议 劳 工 处 加 强 执 法 ， 并 公

开有问题的职业介绍所的情况，以供市民参考。  

1 . 6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应 加 强 公 众 教 育 以 宣 传 雇 主 的 权 利 与 义 务 (例 如 雇

主 须 向 外 佣 提 供 免 费 的 住 宿 和 医 疗 保 险 )， 以 免 雇 主 因 不 知 情 而 违 反

了相关规定。  

1 . 7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颁 布 《 守 则 》 既 有 助 改 善 外 佣 的 质 素 ， 也 可 保 障 雇

主的权益。  

1 . 8  唐 先 生 响 应 说 ， 劳 工 处 一 直 就 与 外 佣 相 关 的 各 项 事 宜 ， 与 入 境

处 、 警 方 和 海 关 紧 密 合 作 。 假 如 某 职 业 介 绍 所 的 持 牌 人 根 据 《 雇 佣 条

例 》 被 定 罪 ， 劳 工 处 会 撤 销 该 持 牌 人 的 牌 照 。 他 表 示 ， 劳 工 处 会 继 续

举 行 推 广 和 教 育 活 动 ， 确 保 外 佣 及 其 雇 主 清 楚 明 白 他 们 各 自 的 权 益 。

至 于 外 佣 被 强 迫 签 借 私 人 贷 款 的 问 题 ， 虽 然 特 区 政 府 对 海 外 借 贷 活 动

没 有 司 法 管 辖 权 ， 但 劳 工 及 福 利 局 和 劳 工 处 都 已 主 动 向 本 港 的 相 关 领

事 馆 提 出 这 事 项 ， 促 请 有 关 政 府 采 取 措 施 减 轻 外 佣 的 负 担 。 劳 工 处 也

安 排 在 相 关 的 驻 港 领 事 馆 定 期 举 办 简 报 会 ， 向 新 来 港 的 外 佣 提 供 更 多

雇 佣 权 益 信 息 。 此 外 ， 有 关 外 佣 事 宜 的 专 门 网 站 更 可 以 在 外 佣 前 赴 香

港之前，为他们提供有用的信息。  

1 . 9  劳 工 及 福 利 局 常 任 秘 书 长 表 示 ， 刚 来 港 工 作 的 外 佣 一 般 不 太 了 解

香 港 的 情 况 ， 而 外 佣 的 雇 主 也 未 必 熟 悉 《 雇 佣 条 例 》 的 相 关 条 文 ， 因

此 ， 对 雇 主 和 外 佣 都 给 予 更 多 指 引 应 会 有 所 帮 助 ， 让 他 们 更 了 解 各 自

的 权 利 与 义 务 。 专 业 的 职 业 介 绍 所 对 雇 主 和 外 佣 双 方 都 十 分 重 要 。

《 守 则 》 (特 别 是 第 四 章 )旨 在 列 明 劳 工 处 处 长 要 求 职 业 介 绍 所 达 到 的

标 准 ， 职 业 介 绍 所 予 以 遵 从 ， 将 有 助 提 升 专 业 水 平 和 服 务 质 素 。 委 员

如有进一步意见，欢迎向劳工处提出。  

1 . 10  主 席 感 谢 委 员 发 表 意 见 。 她 表 示 ， 《 守 则 》 应 会 令 雇 主 和 外 佣 更

安 心 使 用 职 业 介 绍 所 的 服 务 ， 劳 工 处 这 份 「 应 及 不 应 」 单 张 也 有 助 雇

主和外佣更明白其权利与义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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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2：立法会处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组委员会提交

的报告  

2 .1  主 席 欢 迎 冯 民 重 先 生 出 席 会 议 。 有 关 由 立 法 会 福 利 事 务 委 员 会 成

立 的 「 处 理 家 庭 暴 力 及 性 暴 力 的 策 略 和 措 施 小 组 委 员 会 」 提 交 的 报

告 ， 冯 先 生 使 用 投 影 片 介 绍 当 中 的 重 点 内 容 。 冯 先 生 特 别 提 到 社 会 福

利 署 (社 署 )的 一 些 工 作 ， 包 括 增 加 庇 护 中 心 及 家 庭 危 机 支 持 中 心 的 宿

位 及 人 手 ， 以 及 改 善 为 少 数 族 裔 和 施 虐 者 提 供 的 支 持 服 务 。 社 署 并 会

检 讨 《 处 理 虐 待 儿 童 个 案 程 序 指 引 》 ( 《 指 引 》 ) 和 保 护 儿 童 数 据 系

统 。 在 处 理 家 庭 暴 力 受 害 人 的 房 屋 援 助 请 求 方 面 ， 社 署 有 关 「 体 恤 安

置 」 及 其 他 房 屋 援 助 的 网 页 和 单 张 已 加 强 内 容 ， 有 助 市 民 了 解 相 关 评

审 准 则 及 处 理 个 案 的 程 序 。 社 署 会 继 续 透 过 各 种 媒 体 加 强 公 众 教 育 及

宣 传 ， 包 括 在 电 视 、 电 台 、 社 署 网 站 、 Y o u T u b e 频 道 和 F a c e b o o k 专

页 进 行 广 播 、 在 港 铁 站 及 巴 士 站 张 挂 海 报 ／ 横 额 、 制 作 动 画 和 实 况 剧

集，以及举办短片比赛。  

2 . 2  有 委 员 留 意 到 ， 社 署 一 直 在 改 善 为 家 庭 暴 力 受 害 人 提 供 的 支 持 服

务 ， 例 如 增 加 家 庭 暴 力 受 害 人 的 宿 位 数 目 。 检 讨 《 指 引 》 和 保 护 儿 童

数 据 系 统 是 有 用 的 做 法 ， 可 藉 以 制 订 清 晰 的 程 序 ， 供 有 关 专 业 人 员 和

持份者处理虐待儿童个案时参考。  

2 . 3  有 委 员 赞 同 在 虐 待 儿 童 个 案 方 面 ， 应 向 学 校 提 供 详 细 清 晰 的 指

引 ， 使 虐 待 儿 童 个 案 得 以 迅 速 处 理 。 社 署 也 可 考 虑 宣 传 男 士 爱 护 家 人

的 形 象 ， 藉 以 促 进 家 庭 和 睦 。 一 名 委 员 补 充 ， 部 分 涉 及 儿 童 的 性 暴 力

个 案 是 近 亲 (例 如 继 父 )所 为 。 因 此 ， 为 学 校 提 供 更 多 指 引 ， 对 学 校 及

早识别和介入怀疑虐待儿童个案十分重要。  

2 . 4  有 委 员 询 问 庇 护 中 心 的 平 均 入 住 率 和 社 署 如 何 处 理 宿 位 需 求 不 断

增加的问题。  

2 . 5  冯 先 生 响 应 说 ， 社 署 在 拟 订 《 指 引 》 时 ， 已 咨 询 不 同 的 专 业 界 别

和 相 关 持 份 者 (例 如 在 社 会 服 务 、 医 疗 服 务 、 教 育 服 务 和 执 法 方 面 的

专 业 人 士 和 从 业 员 ， 以 及 为 进 行 所 需 的 实 时 评 估 而 须 与 儿 童 密 切 接 触

的 人 士 ) 的 意 见 。 此 外 ， 该 署 会 不 时 更 新 《 指 引 》 ， 而 在 检 讨 《 指

引 》 时 ， 该 署 也 会 与 学 校 和 幼 儿 园 保 持 紧 密 联 系 。 至 于 庇 护 中 心 的 平

均 入 住 率 ， 冯 先 生 表 示 ， 宿 位 需 求 在 这 一 两 年 相 对 稳 定 ， 但 受 助 人 的

入住时间有延长的趋势。社署会继续严密监察庇护中心宿位的需求。  

2 . 6  主 席 感 谢 委 员 发 表 意 见 ， 并 希 望 政 府 会 继 续 照 顾 家 庭 暴 力 受 害 人

及其家人的需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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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3：通过第八十三次会议的会议记录 (文件编号：W o C  1 0 / 1 6 )  

3 .1  第八十三次会议的会议记录无须修改，获得通过。  

项目 4：秘书报告 (文件编号：WoC 11 /16 )  

4 .1  委员已省览秘书报告，并知悉其内容。  

项目 5：其他事项  

5 .1  余无别事，会议于上午十一时三十分结束。  

 

 

妇女事务委员会秘书处  

二零一六年八月  


